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中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
（臨委員），前日向中大學生會
代表會提出全體請辭，4名臨政
成員將於本月31日正式離任。代
表會亦有5名代表、3名學生報出
版委員會委員同日辭職。幹事會
臨委會主席馬活言聲稱，隨着校
方不承認學生會，學生會可做的
不多，已不能再行下去云云。

今年初，中大學生會當選內
閣 「朔夜」 的參選宣言涉鼓吹違
法，中大校方實施對 「朔夜」 的
多項制裁，包括暫停代收學生會
會費、要求學生會註冊為獨立社
團或公司等等。 「朔夜」 於履新

當日宣布全體辭職，不過中大學
生會代表會於3月31日通過，委
任幾名 「朔夜」 內閣成員為幹事
會 「臨時行政委員會」 成員。

市民揶揄：叫人衝自己鬆
不少市民在網上留言譴責臨

委 會 的 所 作 所 為 。 網 民
「Magdalene Khan」表示：「冇資
源就冇哂（晒）骨氣，冇哂（晒）理
想。」 「Dinh Minh Tinh」 說：
「 逃 避 責 任 ！ 」 「David
Wong」 認為： 「叫人衝自己
鬆！如果學生會有犯法，警方一
定要查，不能因為他們是學生就
放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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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對支聯會全方位調查

鄧炳強說，局方將跟進市民的相關舉報，並
進行公平、公正及全面的調查。至於一些組織目
前未被市民舉報，一旦經調查涉及違法行為，局
方亦會展開全方位調查。

絕不因團體解散就取消控告
鄧炳強指出，即使有些組織自行解散，其所

犯的罪行並不會一筆勾銷，要為所作的非法行為
付出法律的代價。

他表示，任何控告都是證據為本，若有證據
便會用最適合的法例進行控告，絕不會因為團體
解散就取消控告，只是相關團體若盡快解散，其
遺害便會減低，罪孽亦會減低。

多年來，支聯會提出的所謂綱領意圖顛覆國
家政權，更不斷煽惑市民參與非法集結。支聯會
又勾結外國勢力，販賣 「獨」 書，危害國安。香
港國安法生效後，支聯會一眾團體成員包括蔡耀
昌、麥海華、趙恩來等多名常委骨幹，及多名前
區議會主席等，紛紛 「跳船」 謀自保。支聯會一
度號稱有200多個會員團體，如今仍未宣布退出
的組織僅剩六個，加上支聯會上月已辭退所有職
員，現已名存實亡。

支聯會長期勾結外力。2016年，支聯會副主
席鄒幸彤與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到印度

達蘭薩拉出席所謂 「青年領袖研習營」 ，並與
「藏獨」 頭目達賴喇嘛會面長達兩小時。2020年

7月1日，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與梁繼平、羅冠聰等
「港獨」 分子，參與美國國會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聽證會，李
卓人在會上發言時抹黑香港國安法，聲稱完全破
壞 「一國兩制」 ，影響範圍甚廣云云。

支聯會充當反中亂港「馬前卒」
此外，自稱 「壹傳媒股民」 的網民，2014年

披露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向攬炒派提供政治獻金
的資料，當中多次涉及 「力高公司」 。2008年7
月24日，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電郵聯絡李卓
人索取銀行賬戶作入數之用，同日，李卓人提供
了支聯會在恒生銀行戶口號碼；翌日，Mark
Simon下令 「力高公司」 人員匯款80萬港元至上
述戶口。

新華社日前發文指出，民陣、支聯會長期充
當反中亂港勢力禍亂香港的 「馬前卒」 ，明目張
膽地詆毀國家社會制度和中央對港政策，惡意炒
作並散布污衊 「一國兩制」 的歪理邪說，花樣百
出地舉辦挑唆對立、煽動暴亂的各種遊行集會，
是威脅 「一國兩制」 事業根基、危害國家和特區
安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大敵。

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多年來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綱領，頻頻煽惑市民參與非
法集結，更勾結外國勢力，宣揚 「港獨」，劣跡斑斑罄竹難書。近日許多市民及
團體自發請願，舉報支聯會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要求警方嚴正執法。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昨日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對相關舉報必會作出公平、公正及全面的調
查。他強調，任何控告都是證據為本，若有證據便會用最適合的法例進行控告。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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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臨委會慌忙辭職

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 會公平公正處理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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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個民間團體
連日前往警察總部請願，呼籲警方跟進調查支聯會
涉嫌違法的行為，若經查屬實，則建議取締支聯
會，並依法凍結相關資產。

不少市民亦在網上表達對支聯會禍
港行徑的強烈不滿。 「Ricky Poon」 認
為： 「支聯會就係要搞亂香港，不得民心！」
「Maggie Yeung」 說： 「希望這顆亂港 『毒瘤』

早日被清除。」 「C.C.IP」 直言： 「多行不義必自
斃！相信相關頭目、違法分子終會受到法律應有的
制裁。」

《大公報》日前踢爆，支聯會的真正負責人、
全職幹事馮愛玲，在其丈夫梁國華宣布辭去支聯會
常委時，已經離港 「着草」 ，對此，有網民表示，
「叫人衝，自己鬆」 是攬炒派一貫伎倆，相信會有

更多市民看清反中亂港者的真實嘴臉。

市民促取締支聯會 依法凍結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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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夏博義沈士文快下台
2019年黑暴期間，大律師公會屢屢為亂港分子張目，

對暴力行為不作譴責，反而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所
謂意見書，文中多次詆毀香港警方，行為令人不齒。團體
「香港同心總會」 昨日到高等法院外示威，要求夏博義、大
律師公會副主席沈士文等人下台，並整頓大律師公會。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團體抗議律師馬秀雯宣揚仇警
香港律師會將於本月24日的周年大會上改選五個理事席

位。自稱 「開明派」 律師馬秀雯被揭露曾在美國報章上發表
抹黑香港警隊言論，虛構所謂 「警暴」 造謠惑眾。 「香港勵
志總會」 昨日前往警察總部請願，抗議馬秀雯涉嫌宣揚仇警
言論，敦促律師會徹查，促請註銷其專業資格。

大公報記者

◀民間團體連日前往警察總部請願，要求取締
支聯會。

社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嚴明法紀是對年輕人的真正愛護
恐怖主義可怕，美化恐怖主義更

加可怕。警方國安處昨日拘捕涉嫌宣
揚恐怖主義的四名港大學生，這是維
護法治的應有之舉，有助於社會明辨
是非，避免更多的年輕人因為受誤導
而自毀前途。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訂明：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

的，即屬犯罪」 。今年七月一日銅鑼
灣發生刺警兼自殺案，屬於 「孤狼式
恐襲」 。七月七日，港大學生會評議
會通過一份所謂 「致敬」 動議，以
「烈士 」 形容疑兇並感激其 「犧
牲」 ，言行之荒謬令人震驚，等於公
開鼓勵更多的人做自殺行為，不僅違
反國安法，也踐踏人類道德良知的底
線。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香港八大校
董會先後發表譴責聲明，港大還對涉
案學生採取紀律處分行動。

警方執法受到香港社會普遍支
持。但有人卻稱，既然港大學生事後
道歉並撤回了動議，警方就不應該再
執法，應 「放一條生路」 云云。這樣

的看法大錯特錯。首先，評議會成員
道歉時的身體語言、服裝顏色以及印
在上面的口號，顯示道歉非出於真
誠，只不過為了逃避責任；其次，大
錯鑄成，覆水難收，如果做了壞事後
一句道歉就不必承擔責任的邏輯成
立，殺人放火販毒者豈不是可以永遠
逍遙法外？

還有人認為應該給予有關大學生
改過自新的機會，早前港大校董會有
成員辭職，也有成員發表公開信，表
達了類似觀點。其實，古代社會尚有
「法令至行，公平無私」 的平等意

識，如今香港居然有人將學生身份當
成 「免罪金牌」 ，這不是很可笑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能夠
凌駕法律之上，警方執法着重於有沒
有犯罪事實，犯了法律的哪條哪款，
與涉案者的職業、身份或背景無關，
如果因為身份特殊就可以獲得豁免，
香港就枉稱法治社會。

香港有些人，包括政客、教師、
法律界人士，自己不敢犯法，也不會

鼓勵自己的孩子犯法，但就以 「違法
達義」 等謬論煽動別人家的孩子 「勇
武」 街頭，為暴力找藉口並阻撓警方
執法，以此贏得 「愛護年輕人」 的
「美名」 。其實，這不是愛學生，而
是教唆犯法害學生， 「殺君馬者道旁
兒」 ，正是這些人，一手將年輕人送
上了法庭和監獄。

打擊恐怖主義沒有制度之分，西
方國家更是 「零容忍」 。英國在2006
年就通過法例，美化恐怖主義屬違
法，最高監禁7年。美國制訂了全球最
多的反恐法案，曾有人讚揚 「恐怖大
亨」 拉登而獲刑二十年。香港有些人
稱讚美歐反恐，但對香港警方執法諸
多指摘，根本是雙重標準。

真正愛護年輕人，就要培養年輕
人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警方嚴明
法紀既是懲罰也是教育，讓年輕人明
白美化暴力及恐怖活動危害社會安
全，也會為自己帶來嚴重後果。當守
法意識深入人心，香港方能成為真正
的法治社會。

●A：

立即取締􀎠612縱暴基金􀎡

龍眠山

所謂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 ，
其實是攬炒派的 「大台」 ，煽暴縱
暴，罪行纍纍。在國安法威懾之下，
該組織昨日聲稱將於下月底 「清
盤」 、 「結束運作」 云云。但顯而易
見，這不過是又一種欺騙伎倆而已。

表面上看似 「解散」 ，實質上是
意圖移形換影，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黑暴之火」 。明明是頂風作案，卻

將之包裝為所謂 「制定方案達至有秩
序地停止運作」 ；明明是幹壞事，卻
彷彿是幹好事，愚弄市民的手段可謂
出神入化。但從出現的第一天開始，
該基金就存在嚴重問題。

第一，基金規模龐大，卻沒有獨
立銀行戶口，沒有法人代表，沒有註
冊地址，甚至沒有註冊，而是依託於
「真普聯」 在滙豐銀行的戶口，運作

方式如此詭異，分明是為了逃避監察
與追蹤。

第二，該基金2年多來共獲逾2億
元 「黑款」 ，但對 「錢從何來」 卻諱
莫如深。眾所周知， 「修例風波」 是

有外力撐腰的港版 「顏色革命」 ，大
量黑金流入本港， 「台獨」 組織公認
是黑金的一個源頭，由情報機構偽裝
的 「非政府組織」 也難脫關係。美國
深度介入本港政治活動。 「612基
金」 有沒有收受外國資金，至今沒有
令人信服的交代。

第三，該基金不僅涉及違反公司
註冊條例及銀行條例，也可能涉及逃
稅。兩年來從未交出賬目明細表，也
沒有交過利得稅，籌款時更表明捐款
人不會享受免稅額，這是作賊心虛，
稅務局不能坐視不管。

其 實 ， 該 基 金 雖 名 「人 道 支
援」 ，但其實不過是 「籌款自肥」 的
藉口而已。籌來的款項，轉個彎就流
入政治立場相同的攬炒派口袋。最終
最大的獲益者是誰，已是呼之欲出。

以上種種，每一項都足以採取法
律行動。香港是法治社會，不可能容
忍煽暴基金堂而皇之地繼續運作，執
法部門應該立即採取行
動，拉人封艇！


